附件2 
丹徒区夜景灯光管护考核细则

为强化夜景灯光设施管护考核工作，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促进我区夜景灯光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确保丹徒新城夜景灯光形象，落实夜景灯光管护责任，特制订本细则。
1、 考核对象 
通过政府采购确定的丹徒区夜景灯光设施管护的中标单位。 
二、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亮灯情况、设施完好、及时处置、安全生产、台账资料、社会监督、服务承诺等方面。
三、考核办法
按照《镇江市丹徒区夜景灯光管护考核评分表》（附表），镇江市丹徒区城市管理局每月对中标单位管护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明查+暗查”考核，记录扣分点、内容、数量，原则上次月10日前完成上月考核。
四、考核奖惩
（一）直接扣款事项及标准
1、项目负责人无故关闭通讯设备，突发事件联系不上等情况，每次扣500元。
2、出现失管现象，或近期重点管护工作进度严重滞后问题，每次扣1000-3000元。
3、管护工人不文明施工，导致严重后果，每次扣3000-5000元。
4、重大节假日、外事活动、重大活动等创建保障任务及采购单位下达的专项工作任务，管护单位不能根据要求保障亮灯或按时完成的，每次扣2000-5000元。
5、管护单位在更换灯具时应按照原有效果使用同品质灯具，如发生因采用不同色温、劣质品牌等情形灯具造成建筑（点位）亮化效果受严重影响的当月扣除2000-3000元。规定时间内仍未修复，次月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6、由于管护不到位或不文明施工等情况被上级部门批评、媒体曝光、群众投诉及发生其他有损采购单位形象的事件，每发生一次，可扣除 1000-3000 元，事后未及时妥善处理造成恶劣社会舆论影响的，视情节轻重扣除当月管护费用的10%—30%。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7、啄木鸟、12345 等派发的整改工单，未及时按要求处理到位，且造成不良后果的，每次扣3000元以上，管护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8、管护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服务承诺，在检查中发现人员、设备及其他投标响应内容存在缺失的，每一项扣除 3000 元，服务期内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加倍扣款，以此类推。
9、管护单位不能按时完成采购方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且造成不良后果的，每次扣3000元，以此类推。
（二）每月考核得分即为本标段的月度综合得分，并与当月管护经费挂钩。考核分数100分，98分（含）以上不扣款，95-97分（含95分）每扣一分减500元，90-95分（含90分）每扣一分减1000元，85-90分（含85分）每扣一分减2000元，低于85分扣除当月管护经费。
（三）奖励
1、在合同期内，管护企业主动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在城市亮化管护工作中，且效果在本市范围内起到示范作用或对城市夜景灯光工作有突出贡献的管护单位，可酌情予以加分。
（四）罚则
1、管护单位连续 3 个月或一个合同年内累计有 4 个月考核分低于标准分 85 分的，年底采购单位有权无条件单方面终止合同。如管护单位退出管护，应及时与下一接管单位办理夜景灯光交接手续，需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整改到位后交付，逾期整改不到位由接管方进行整改，所需费用由原管护单位支付。
2、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三次管护事故的，终止管护合同。
五、考核要求
（一）检查考核人员要加强工作责任心，确保深入现场认真巡查，巡查、检查考核记录要准确、详实，发现的问题要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存档。
（二）对存在的不足和突出问题要及时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并跟踪问题的整改结果。
（三）检查考核人员要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不得与检查考核对象和管护人员有任何利益关系。
六、管护管理要求：
1、根据夜景灯设计标准及配置，使之经常保持完好状态，确保夜景灯光设施正常使用，具体规定如下：
（1）夜景灯光设施的维修范围为原设计施工的所有范围，项目负责人在服务期间不得擅自更换， 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定期更换寿终的灯泡、镇流器、触发器、更换老化的引上线、破损的瓷灯头、灯具，保证亮灯率在 95％以上，发现损坏的情况应在规定时间内修复，重要任务及重大活动时确保全部亮 化正常运行；
（3）及时清洁灯具，修剪灯具周围遮光灌木和杂草；
（4）接地电阻测试每年不少于一次；
（5）检修配电板上的电器，确保检修门完好；
（6）校正支架，保证正确的投光方向，支架刷漆。
2、养护维修管理和考核：
（1）管护单位每日必须进行巡视检查，并拍摄影像资料留存。
（2）管护单位应每月对养护所有项目进行安全检查，检查项目包括：①灯具设施是否松动、 脱落，②穿线管（桥架）是否损坏、锈蚀，③电缆、电线是否老化、破损，④配电箱是否损坏、锈 蚀，⑤电源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可靠等涉及安全隐患的所有项目。养护期内，乙方应将安全检查记录 详细整理，并根据考核要求提交相应资料（须项目负责人签字、盖单位公章）至采购人。
3、管护单位必须有各类夜景灯光养护设备、工具、车辆(包括特种车辆、巡逻车辆)等设施，满足养护要求，如因该方面原因影响管护工作正常开展，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七、其他
对违纪或无法胜任岗位的项目负责人，采购单位有权予以清退。管护单位接到清退通知后，应当于 30 天内委派与投标文件资格要求一致的人员到岗，并与原现场负责人做好交接工作。



镇江市丹徒区夜景灯光管护考核评分表

考核时间：

	序号
	项目
	工作要求
	标准分
	评分细则
	扣分
	得分

	1
	亮灯情况
25 分
	1、亮灯情况巡查做好巡查检修台帐。
	5
	无原始巡修考核台帐扣 5 分，晚交扣 3 分；填写不规范扣 1 分。
	
	

	
	
	2、亮灯效果与验收时相比 无明显差距，灯具投光角 度正确，无严重眩光，无 断亮、局部或整体不亮现象
	12
	1、存在色温差异现象，发现一处扣1 分。
	
	

	
	
	
	
	2、存在光衰现象，发现一处扣 1 分
	
	

	
	
	
	
	3、灯具投光角度不正确，有严重眩光扣 3分。
	
	

	
	
	
	
	4、存在断亮、局部或整体不亮现象，发现一处扣1分，灯具闪烁发现一处扣 1分。
	
	

	
	
	3、亮灯率均达到 95%以上。
	8
	有一处低于95%，扣2分，有3处及以上低于95%，扣除8分。
	
	

	2
	设施完好
20 分
	1、使用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省级标准，或者主管部门要求。
	5
	发现一次不符合相关标准或要求的，扣5分。
	
	

	
	
	2、配电室（箱、柜）、电 缆管线等每季巡修一次。
	5
	配电箱接地连接完好，发现漏电扣 4 分；破损、锈蚀、漏水扣 2 分；电缆管线、电气元 件等脱落、锈蚀每发现一处扣 2分；以上松动一处扣 1 分。
	
	

	
	
	
3、灯具及附属设备设施需 保持清洁完好。
	5
	灯具部件松动、破损、污染、支架锈蚀等情形每发现一处扣 2 分、灯具表面积尘、积虫、 灯柱设施脱漆等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4、设施完好率均达到 95%
以上。
	5
	低于 95%，扣5分。
	
	

	3
	安全生产
20 分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人身和 设施运行安全，无安全责任事故。
	
20
	1、未发现外部私接乱拉，每一处扣 2 分；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的，每一处扣 2 分，仍未整改每处扣 3 分。
	
	

	
	
	
	
	2、施工中操作人员未遵守相关操作规程和要求，每发现一次扣2分。未统一着装，一人次扣 1 分；未统一标识，一项扣 1 分。
	
	

	
	
	
	
	3、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不得分。
	
	

	
	
	
	
	4、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发现一项扣 5 分。
	
	

	4
	及时修复
10 分
	一般故障 24 小时内修复，
复杂故障 48 小时内修复。
	10
	未在规定时间内修复分别扣 1-3 分，故意拖延不得分，同一点位在一个月内 2 次或连续 两个月 3 次及以上发生故障，一处扣 3-9 分。
	
	

	5
	台帐资料
15 分
	建 立 详 实 的 设 施 基 础 台 帐，制定管护计划和应急 预案，做好景观夜景灯光设施 (设备)维修、抢修记录。
	15
	1、无夜景灯光设施基础台帐扣 5 分，晚交扣4 分，变更不及时扣 3 分，记录不真实扣 2分，填写不规范扣 1 分。
	
	

	
	
	
	
	2、无管护作业计划扣 5 分，晚交扣 3 分，未按计划作业扣 2 分， 填写不规范扣 1 分。
	
	

	
	
	
	
	3、无安全工作台帐扣 5分，晚交扣 4 分，记录不真实扣 3 分，填写 不规范扣 1 分。
	
	

	
	
	
	
	4、提供不真实巡查记录台账，一次扣除 10分。
	
	

	6
	社会监督10 分
	在规定时间内处理社会监 督，服从甲方调度，配合 甲方做好管护延伸工作。
	10
	1、投诉一起每件扣 1 分，处理超时每件扣 1分。
	
	

	
	
	
	
	2、根据实际工作任务的配合情况扣 1-5 分。
	
	

	总分
	100
	
	
	

	
	得分扣款
	
	

	考核直接扣款情况：
	

	本月
	

	检查人员签名（盖章）：	



